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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房地产涉及教育设施广告宣传

行为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房地产配套教育设施广告宣传工作，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人为炒作学区房，缓解家长因为择校购房产生的巨大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房地产配套教育设施广告监管机制、监管方式，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基本思路。坚持依法治理，依法依规对房地产配套教育设施广告宣传行为进行监管。坚持部门联动，明确在规范房地产涉及教育设施广告宣传的各部门的职责，建立相关部门齐抓共管，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坚持方式创新，采取“互联网+监管”的新模式，不断规范房地产涉及教育设施广告宣传行为，促进房地产企业加强行业自律、依法依规开展配套教育设施广告宣传。
三、规范楼盘销售宣传行为
1.县市区政府与引进的名校已经签订协议的，相对应的楼盘可以按照约定的协议，合理开展宣传。如果没有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在房地产广告宣传中使用“名校”“学位房”“学区房”“学府房”“指标房”等广告宣传标语，使购房者对配套学校或入学资格产生误解。

2.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在广告宣传中擅自使用中小学名称（含简称）、中小学形象标志或与学校有关的内容，使购房者对入学资格或义务教育配套产生误解。

3.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商品房销售过程中，严禁以书面或口头承诺方式与商品房买受人签订或约定中小学入读协议。

4.严禁房地产经纪机构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炒作学区房，哄抬房价信息。严禁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学区房为卖点，承接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的经纪委托。

四、部门职责
5.教育部门要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管理制度，及时堵塞政策漏洞，完善公办学校学区房管理制度。严格实施义务教育招生政策，防止人为炒作学区房。建立学区预警管理制度，加强对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分析，根据学校承载能力，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合理引导家长预期，稳定热点学区的房价。在房地产开发项目首期预售前，提早明确配套教育设施的办学性质、开办计划、招生政策等，畅通市民对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状态、招生政策、招生计划等查询通道。规范合作办学管理，新建学校要开展合作办学或引进名校进行委托管理，须在新建学校主体工程完成后，方能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或委托管理协议。督促各中小学要严格规范学校宣传行为，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学校名义擅自进行商品房销售、宣传的，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并通报辖区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等部门。

6.住房建设部门规范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加强房源发布管理，落实房源核验程序，不得在门店、线上以学区房为卖点发布房源信息。督促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强化从业人员管理，不得参与炒作学区房的任何活动。对房地产经纪机构违规炒作学区房的，视情节轻重及造成的后果，依法严肃处理。
7.市场监管部门规范新建居住区销售广告宣传行为，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广告法》《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等法律法规，如实公示本项目配套教育设施建设的相关信息。对于房地产涉及教育的宣传广告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视情节轻重及造成的后果，依法依规做出行政处罚。加强对房地产领域守信行为的倡导和褒扬，将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不良信用信息记录，依据相关规定向社会公示。
五、加强协同监管

8.开展联合执法。市场监管部门会同住房建设、教育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推动联合执法，加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中介等虚假广告的查处力度。

9.畅通举报渠道。畅通虚假广告宣传投诉举报渠道，鼓励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进行挂牌督办，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回应社会关切，推动形成共治共管的新格局。

10.强化问责机制。对开展整治不力、人民群众投诉较多、违法违规行为较严重的发开企业、重点楼盘和房产经纪机构，要加大督查力度。对涉嫌隐瞒包庇、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部门和人员，要坚决问责。
11.加强舆论引导。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方式做好政策解读，加强教育宣传，主动公开教育配套信息，正面引导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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